
厦海函字〔2022〕42号

答复类别：B类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关于
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第20221031 号

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吴国梁委员：

《全面加快建设厦门欧厝海洋高新产业园区的建议》（第

20221031号）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工作背景

自2021年4月我市规划建设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以来，省市主

要领导十分重视推进园区建设工作，赵龙省长亲自过问和协调，

康涛副省长多次协调推动工作；市委书记崔永辉、市长黄文辉等

亲临现场指导部署工作规划。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作为推进我市

建设国家级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将为早日建成国际

特色海洋中心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您的建议从建设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当前存在的具体问题出

发，围绕尽快确定园区建设体制机制；制订陆海统筹和以实业项

目为主的国际国内先进规划方案；加快已签约项目用地用海要素

保障；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并做好海洋人才激励措施；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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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合作交流，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桥头堡作用等5个方面提出宝

贵建议。我局作为主办单位，高度重视，会同市委组织部、市科

技局，翔安区政府对建议进行认真学习研究，指定相关处室具体

办理，主动联系征求您对建议办理的意见，逐条落实所提建议。2

月15日、2月25日和5月17日，我局与翔安区专题就园区体制机制、

规划环评、基础设施建设、欧厝渔港建设、联合招商、欧厝澳头

特色小镇综合开发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探讨。

二、措施与成效

（一）关于尽快明确园区的建设体制机制的建议

一是正推进成立以市领导为总指挥的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开

发建设指挥部，主要职责是负责研究推进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区

规划建设与发展，谋划制定园区方针政策和制度创新，统筹园区

规划建设工作的组织与协调。二是积极申报省级海洋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自 2021 年 8月份我市正式行文专报省政府申报以来，

我局会同市科技局、资源规划局等部门多次前往省直相关部门沟

通协调。目前，省直各厅局关于园区范围内土地利用情况、湿地

滩涂等问题已基本达成一致，省科技厅已经与省自然资源厅和省

林业局等部门签订备忘录。现市府办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加强统

筹调度，争取尽快获省政府批复。三是我局主要领导带队专程组

织到翔安区调研，深入探讨园区开发建设体制机制、联合招商机

制等事项，商议提出在园区开发建设市级指挥体制尚未完善的情

况下，利用现有项目用地机制，共同推进优质项目入驻园区。

（二）关于制订陆海统筹和以实业项目为主的国际国内先进

规范方案的建议



－３－

一是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充分衔接了《厦门

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中“三园、两带、两港、一区”，

优化用地空间布局，打造城海守望，产城融合，创智交互的海洋

高新产业示范区；《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概念

性城市设计方案》已于 4 月 25 日由市政府批复。二是编制形成

《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中长期建设发展和产业规划》阶段性成果，

结合我市海洋产业体系和特色优势，组织专家梳理论证园区的主

导产业方向、类型，园区重点布局“四大组团”，打造“6+2”产

业体系，形成以二产为主，一、三产为辅，特色鲜明的专精特新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三是在前期基础上，我局正委托环评单

位抓紧编制园区环评报告书，目前已完成园区环评编制项目立项、

首次信息公示、公参调查等工作，争取6月份完成省生态环境厅

审批。四是统筹翔安涉海园区产业发展，依托刘五店港区、国家

火炬高新区、欧厝渔港等重点发展休闲渔业、临海工业，鼓励厦

门其他区域的相关产业向翔安区域的工业园区集中，积极探索闽

西南、闽台海陆空产业协同发展的新途径。五是按照“两年拉开

框架，五年初具规模”的园区开发建设总体要求，研究推进打通

洪钟大道、新城中路、横一路等路网，开展“五通一平”基础设

施建设，为产业入驻提供空间要素保障。深入研究园区景观提升

总体设计方案，做好园区内滨海浪漫线和绿化景观设计，将园区

打造形成清新的蓝、怡人的绿、醉人的美，产城融合、海城融合

的蓝绿空间。

（三）关于加快已签约项目用地用海要素保障事宜

一是大力开展海洋招商引资。我局充分发挥海洋产业招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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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队作用，紧扣园区“6+2”产业体系精准发力、实施精准招商、

科技招商、联动招商。在各区、各部门、各指挥部的共同推动下，

发挥我市6个行政区、2个开发区（火炬、自贸）、9个市级重大

片区、重大项目指挥部组成的“6+2+9”跨部门联动招商机制作用，

成功引进香港联泰集团、山东华箭科工、中船重工725所材料研

究院、海兰寰宇、欧米克等一批高能级企业落户厦门。近日，我

局对一批意向落户园区项目专题研究，梳理出海嘉生物、致善生

物等 7个意愿强、可行性高的产业项目和戴民汉院士牵头的海洋

科学与技术福建省创新实验室、集美大学海洋科技产业园和福建

水产研究所海西海洋生物资源高效开发工程技术中心等3个创新

载体项目及渔港经济区、现代水产种业项目，正在与市资源规划

局等部门对接落址，并召集相关部门和专家进行初步论证评估。

二是策划建设厦门南方海洋研究中心双创基地育成中心。中心拟

选址于现欧厝双创基地东侧及南侧，占地面积约35000 平方米，

规划建设成果转化中心、成果交易中心、培训中心、路演厅、报

告厅、孵化器、配套服务中心等。

（四）关于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和做好海洋人才激励措施

的建议

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一是突出创新驱动，提升产业发展

动能。大力建设海洋科技创新载体，发挥厦门南方海洋研究中心

在协调和汇集海洋科技资源上的作用，打造翔安火炬双创基地、

沙坡尾海洋经济服务中心和欧厝海洋院士工作站等载体，为中小

微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拎包入住”式服务，促进海洋科技成果

孵化育成落地；搭建 23个海洋公共服务平台，累计提供“一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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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服务5.41 万次；引导涉海企业建设企业技术中心、研究院等

14个和涉海院士工作站4个，有效增强企业创新活力，累计实现

成果转化 96 项、申请专利 551 项。2021 年厦门大学的绿盘鲍、

省水产所的海洋生物高值化开发等两项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华侨大学的海藻高值化利用和海洋三所的印尼海洋站成果获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二是突出项目带动，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

围绕补链、扩链、强链，以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创新发展

示范市、市海洋经济发展专项为抓手，着力开展“补短板、增动

能、提层次”，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海

洋生物医药与制品、海洋高端装备、数字海洋、海洋文化和现代

渔业等海洋高新产业，2021 年我局共立项 16个产业化项目，带

动投资5亿元。截止 2021 年底，我局累计支持海洋产业项目 194

项、总投资57.7 亿元，扶持企业 68家、新增产值 235亿元。2021

年，市科技局新认定海洋大数据平台V1.0、噬能蛭弧菌生物控制

海水养殖有害弧菌的产业化示范等两项海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

目；认定涉海技术合同 267 项，技术交易额达 1.64 亿元。三是

鼓励各高校、科研院所涉海团队积极在厦开展科研转化，实施《厦

门市关于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对海洋科技成果

转化与产业化示范项目给予最高1500 万元补助，鼓励人才积极发

挥作用。

强化海洋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以高素质人才推动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引才、用才、留才。一是优化政策引才聚才。依托“双

百计划”、“海纳百川”人才计划等全市重点引才工程，加快集聚

海洋经济人才来厦发展，如，对入选“双百计划”的海洋创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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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提供最高500 万元资金扶持、500平方米场租补贴等政策支持。

目前，全市涉海从业人才近8万人，引进海洋领域省部级以上人

才超 200人，柔性使用加拿大工程院院士、美国特拉华大学教授

等近 50名高层次人才。二是拓展用才平台激发活力。组建厦门大

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点实验室与工程技术中

心65个，加快建成厦门海洋生物基因库等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

三是强化服务暖心留才。新出台“留厦六条”“五年五折租房”等

举措，为海洋人才等提供住房安居、子女教育等一揽子服务保障，

如，新引进人才可享受最高8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高层次人才

可申请最高200平方米人才住房优惠，符合条件的人才子女可享

受择校入学或就近入学等优惠政策，支持力度全国领先，让海洋

人才在厦安心安业。

（五）关于加强对台合作交流，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桥头

堡作用的建议

一是持续提升厦门国际海洋周国际影响力，厦门国际海洋周

自2005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十六届，成为我国沿海城市、海洋各界

以及国际社会对话、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依托海洋

三所、厦大、福建海洋研究所等在厦涉海院所，邀请 APEC 成员经

济体、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南太平洋岛国等在海洋周期间参会

参展，策划举办海洋文化、海洋生态治理、海洋产业等专业论坛

及对接会等活动，全面深化经贸洽谈和文化交流。二是充分发挥

对台交流优势，推动厦金自由行和嘉信游艇产业链在厦落地。突

出“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发展模式，加强与泉州、漳州在海

洋产业、海洋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三是充分发挥厦门市海洋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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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心对外合作平台作用。持续集聚国内外涉海资源，促进国

内外的科研、人才、企业等资源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搭建

国际国内资源共享桥梁，重点推动与东盟、“一带一路”、金砖、

APEC 等经济体在技术革新、人才培养、产业链培育等方面的合作，

切实形成项目落地投产，通过“强链、延链、扩链”辐射带动区

域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下一步推动计划

我局将会同各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作为，继续

落实您提出的宝贵建议，加快推进园区规划建设，开辟海洋产业

集聚发展新阵地。

一是尽快申报省级高新产业园区批复挂牌。

二是确定园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和园区开发建设主体，明确园

区“五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园区规划建设、投融资运营、

服务招商等体制机制。

三是加快欧厝渔港建设，作为园区开发建设起步区启动建设，

妥善处理欧厝渔港港池内欧厝和澳头两个原有传统码头征拆和港

内停泊三无船舶清理。打通欧厝渔港码头与澳头特色小镇的群众

向海景观通道。

四是加快项目落图选址步伐，加快项目用地流程进程，加快

研究出台项目服务配套政策，落实招商惠企举措，推进成熟一批

项目落地。抓紧推动戴民汉院士省海洋创新实验室立项。

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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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署名：曾东生

联 系 人：黄建宏

联系电话：0592-2853908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2022年 5月 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市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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